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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 

关于 2007 年会议第二期会议的报告 

 1.  2007 年会议第一期会议结束时，主席提出了一项决定草案，CD/2007/L.1(见

本报告附件二)。主席对 2007 年会议第一期会议的评估，载于 CD/1820 号文件。  

 2.  在第一期会议与第二期会议之间的闭会期间，鉴于有可能按照议事规则召

开一次裁谈会特别会议，当时的主席 (斯里兰卡的萨拉拉·费尔南多大使 )在

CD/2007/L.1 的基础上进行了磋商，以求本会议能够更接近于就开展实质性工作达

成一项协议。  

 3.  2007 年 5 月 15 日开始举行第二期会议时，当时的主席宣布将继续进行磋

商，以确定各成员国是否愿意争取就 CD/2007/L.1 号文件作出一项决定。  

 4.  在 2007年 6月 5日的全体会议上，当时的主席(瑞典的伊丽莎白·博尔辛·邦

尼尔大使)认为，值得认真尝试通过主席的补充声明解决 CD/2007/L.1所涉及的问题。

为此，主席进行了若干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  

 5.  在与会议成员进行的这些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的基础上，2007 年 6 月

14 日向本会议提出了“反映裁谈会就执行 CD/2007/L.1 号文件达成的谅解的主席补

充声明”，载于 CD/2007/CRP.5 号文件(见本报告附件三)。由于有人要求对主席补

充声明(CD/2007/CRP.5)与 CD/2007/L.1 号文件之间的关系加以澄清，还提出了一项

裁谈会决定草案(见本报告附件一)。  

 6.  联合国秘书长在 2007 年 6 月 14 日致裁军谈判会议的祝词中敦促裁谈会本

着妥协和互让的精神推进会议的至为重要的工作。他认为，若能通过主席提出的决

定草案，并视必要加以补充，以化解任何保留意见，将对国际安全气氛产生积极的

影响。  

 7.  2007 年 6 月 21 日，主席试图确定是否有任何代表团当时仍无法加入在三

份文件合在一起(CD/2007/L.1、CD/2007/CRP.5 和裁谈会决定草案)的基础上开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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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质性工作的协商一致意见。主席的结论是，情况很清楚：一些首都需要更多的

时间，也应当给这些首都更多的时间。三份文件仍然放在会议桌上。  

 8.  六位主席任命的而且在 CD/1820 号文件第 1 段中列明的负责议程项目 1 至

7 的七名协调员没有在 2007 年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再主持过任何会议。然而，在整

个第二期会议期间，他们随时准备在会议或六位主席的授权下主持工作并继续履行

其任务。七名协调员仍然随时准备在有关的决定一旦作出后即在会议或六位主席的

授权下开展工作。  

 9.  基于上述情况，可作出以下的评估：  

(a) 已形成了一定的势头，要在所附的三份文件的基础上推动裁军谈判会

议摆脱长期的僵局；  

(b) 广大的代表团都支持在 CD/2007/L.1 号文件所载任务授权草案加上另

两份文件的基础上提出的提案；一些代表团虽然对提案中的某些要点

持有一定的顾虑，但不会反对就提案达成一致；另一些代表团还需要

更多的时间来等待其首都决定它们是否能同意达成这样的协商一致意

见；  

(c) 本届会议的第三期会议仍然有宝贵的时间，来得及在达成协议后将

CD/2007/L.1 号文件付诸实行；应尽一切努力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一项

工作计划。  

 10.  有鉴于此，在第二期会议与第三期会议之间的闭会期间，现任主席(瑞士

的于尔格·施特莱大使)将在本报告附件一、二和三所载三份文件的基础上进行进一

步的磋商，以求裁谈会能够在 2007 年会议第三期会议第一周的头几天内达成协议。 

附件* 

一、裁谈会决定草案  

二、CD/2007/L.1 

三、CD/2007/CRP.5 

 

--  --  --  --  -- 
                                                 

* 裁谈会秘书处提交的附文原文照发。 














